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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

(

一

)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八《关于

2016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未通过。

(

二

)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

三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四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部分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

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

:1

、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

股份的股东

)

。

二、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

一

)

会议时间

: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6

年

5

月

17

日下午

14:00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6

年

5

月

16

日—

5

月

17

日

,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17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16

日

15:00

至

2016

年

5

月

17

日

15:00

的任意时间。

(3)

股权登记日

:2016

年

5

月

9

日

(

二

)

召开地点

:

无锡市高浪东路

508

号华发大厦

B

座

24

楼

(

三

)

召开方式

:

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四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五

)

会议主持人

:

董事长翁耀根先生

(

六

)

会议通知

:

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25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刊登了《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5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

告。

(

七

)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

4

位股东

,

代表公司股份

388,366,667

股

,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56.3305%

。其中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

4

位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共

388,366,667

股

,

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56.330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0

人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共

0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00%

。

(

八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

九

)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 会议审议表决情况

: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

一、审议通过《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

同意

388,366,667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公司独立董事在会上进行了

2015

年度述职报告

,

报告全文已于

2016

年

4

月

25

日刊登于公司

信息披露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

二、审议通过《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

同意

388,366,667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三、审议通过《

2015

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

同意

388,366,667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四、审议通过《

2015

年度审计报告》

表决结果

:

同意

388,366,667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五、审议通过《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

同意

388,366,667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六、审议通过《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388,366,667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七、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16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388,366,667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八、《关于

2016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未获通过

因出席本次会议之股东

,

即无锡华东重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无锡振杰投资有限公司、无

锡杰盛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翁耀根均为关联股东

,

均需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

同时无非关联

方股东参会投票

,

导致本议案未能通过。

表决结果

:

同意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九、审议通过《关于向招商银行无锡分行申请授信壹亿元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388,366,667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十、审议通过《关于向中信银行无锡分行申请授信叁亿元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388,366,667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向中国银行无锡南长支行申请叁亿元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388,366,667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向中国农业银行无锡市滨湖支行申请授信壹亿元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388,366,667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向交通银行无锡城北支行申请授信伍亿元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388,366,667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向工商银行无锡城南支行申请授信叁亿元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388,366,667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向建设银行无锡新区支行申请授信壹亿元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388,366,667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388,366,667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388,366,667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为止。最近二年内担任过

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

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人数的二分之一。

四、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

江苏金匮律师事务所秦党亲律师、袁红兵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备查文件

:

1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江苏金匮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5月17日

江苏金匮律师事务所

关于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2016)

金匮律意字第

015

号

致

: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金匮律师事务所

(

以下称“本所”

)

受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称“公司”

)

委托

,

指派本所律师出席了公司召开的

2015

年度股东大会

(

以下称“本次股东大会”

)

。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以下称“《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以下称“《证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以下称“《规则》”

)

等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以及《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以下称“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发表

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

,

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

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

,

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

,

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

,

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在本法律意见中

,

本所律师仅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和召集人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等事项发表法律意见

,

不对本次股东大会议

案的内容以及议案中所涉事实和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等问题发表意见。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必备文件公告

,

并依法对本所出具的

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基于上述

,

本所律师已经对与出具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材料进行审查判断

,

现场见

证了本次会议并据此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董事会于

2016

年

4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巨

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了《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5

年

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

以公告形式通知召开本次股东大会。上述公告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会

议召开时间、会议召开方式、会议召开地点、会议召集人、会议审议事项、参会人员、股权登记

日

,

会议登记方式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于

2016

年

5

月

17

日下午

14

时在无锡市高浪东路

508

号华发大厦

B

座

24

楼召开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翁耀根先生主持。网

络投票时间

:2016

年

5

月

16

日—

5

月

17

日

,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

间为

2016

年

5

月

17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16

日

15:00

至

2016

年

5

月

17

日

15:00

的任意时间。会议的时间、地点及

其他事项与会议通知披露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召集人的资格

(

一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其代理人

本所律师依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股东名册

,

对公司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之股东账户卡、身份证明、营业执照复印件、单位证明或法定代表人授权

证明及代理人个人身份证明等资料进行了核对与查验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计

4

位

,

均

为公司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公司股东

,

代表股份

388,366,667

股

,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56.3305%

。其中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

4

位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共

388,366,667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6.3305%

。

(

二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

(

三

)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经核查

,

本所律师认为

:

上述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提供的资料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

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逐项审议了如下议案

:

(

一

)

《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

二

)

《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

三

)

《

2015

年度报告及摘要》

;

(

四

)

《

2015

年度审计报告》

;

(

五

)

《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

六

)

《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

七

)

《关于续聘

2016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

八

)

《关于

2016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

九

)

《关于向招商银行无锡分行申请授信壹亿元的议案》

;

(

十

)

《关于向中信银行无锡分行申请授信叁亿元的议案》

;

(

十一

)

《关于向中国银行无锡南长支行申请叁亿元授信额度的议案》

;

(

十二

)

《关于向中国农业银行无锡市滨湖支行申请授信壹亿元的议案》

;

(

十三

)

《关于向交通银行无锡城北支行申请授信伍亿元的议案》

;

(

十四

)

《关于向工商银行无锡城南支行申请授信叁亿元的议案》

;

(

十五

)

《关于向建设银行无锡新区支行申请授信壹亿元的议案》

;

(

十六

)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

十七

)

《关于补选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审查

,

本次会议所审议的议案与董事会决议及本次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内容

相符

,

无新提案。本次股东大会对前述议案以现场会议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

并按

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了计票、监票

,

议案

(

六

)(

七

)(

八

)

对中小投资者的投票结果单独计

票

,

并公布表决结果。

综合现场和网络投票的投票结果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结果如下

:

议案八《关于

2016

年度预

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因出席本次会议之股东

,

即无锡华东重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无锡振

杰投资有限公司、无锡杰盛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翁耀根均为关联股东

,

均需对该议案回避

表决

,

同时无非关联方股东参会投票

,

导致该议案未能通过。其余议案均获通过。

四、结论意见

综上

,

本所律师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

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江苏金匮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办律师:

秦党亲 秦党亲

承办律师:

袁红兵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836� � � �证券简称:鑫茂科技 公告编号:(临)2016-088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于

2015

年

11

月

24

日开始停牌。自停牌起

,

公司每五个交易日披露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2015

年

12

月

24

日

,

公司根据重组事项进展情况

,

申请证券继续停牌

,

并披露了《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

继续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2015-081)

。自该日起

,

公司根据重组进展情况

,

持续每五个交易日

披露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2016

年

2

月

18

日

,

公司根据重组事项进展情况

,

召开了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

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期满申请公司股票继续停牌的议案》

,

并于

2016

年

2

月

24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期满申请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公

告》

(

公告编号

:2016-040),

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2

月

24

日继续停牌。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当日《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此后

,

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2

日、

3

月

9

日、

3

月

16

日、

3

月

23

日、

3

月

30

日、

4

月

6

日、

4

月

13

日、

4

月

20

日、

4

月

27

日、

5

月

4

日、

5

月

11

日披露了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

告》

(

公告编号

:2016-044

、

2016-046

、

2016-048

、

2016-049

、

2016-051

、

2016-058

、

2016-064

、

2016-070

、

2016-072

、

2016-082

、

2016-084)

。

停牌期间

,

公司及相关各方继续推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涉及的各项工作。目前公司

及独立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与有关各方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论证等工作

;

同

时

,

相关中介机构也在深入进行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5

月

18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

待相关事项确定并披露后再行复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咨询网。停牌期间

,

公司将及

时披露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

,

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进展公告。敬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在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

,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000903� � � �证券简称:云内动力 公告编号:� 2016-042号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

董事会临时会议及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

及满足项目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

用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１２

个月，到期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有关

详细情况见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６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董

２０１５－０１４

号）。

截止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６

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全部

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并将归还募集资金的情况及时通知了公司的保荐机构及保

荐代表人。

公司目前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002747� � � �股票简称:埃斯顿 公告编号:2016-031号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2015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已获

2016

年

5

月

16

日召开的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具体方案为

:

以

121,576,00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分配现金红利

4

元

(

含税

),

合计派发现

金股利

48,630,400

元

(

含税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

,

共计

121,576,000

股

;

不

送红股。转增后

,

公司股本将增至

243,152,000

股。

2

、本公司目前不存在通过回购专户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形。

3

、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5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21,576,00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

4.000000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扣税后

,QFII

、

RQFII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

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3.600000

元

;

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

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

先按每

10

股派

4.000000

元

,

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

减持股票情况

,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

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

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

征收

,

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

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a;

对于

QFII

、

RQFII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

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同时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000000

股。

【

a

注

:

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

,

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

,

持股

1

个月

(

含

1

个月

)

以内

,

每

10

股补缴税款

0.800000

元

;

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

(

含

1

年

)

的

,

每

10

股补缴税款

0.400000

元

;

持股超过

1

年的

,

不需补缴税款。】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121,576,000

股

,

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243,152,000

股。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6

年

5

月

24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2016

年

5

月

25

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

截止

2016

年

5

月

24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次所送

(

转

)

股于

2016

年

5

月

25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送

(

转

)

股过程中产生的不

足

1

股的部分

,

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1

股

(

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

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

),

直至实际送

(

转

)

股总数与本次送

(

转

)

股总数一致。

2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2016

年

5

月

25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

、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首发前机构类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

(

申请日

2016

年

5

月

17

日至登记日

:2016

年

5

月

24

日

),

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

一切法律责

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本次所送

(

转

)

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2016

年

5

月

25

日。

七、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

:

股

八、相关参数调整

1

、本次实施送

(

转

)

股后

,

按新股本

243,152,000

股摊薄计算

,2015

年年度

,

每股净收益为

0.21

元。

2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数量的上限将根据本次权益分派实施情况相应予以调

整。

九、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

: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部

咨询地址

:

南京市江宁经济开发区将军大道

155

号 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

:

潘文兵、时雁

咨询电话

:025-52785597

传真电话

:025-52785966-5597

十、备查文件

1

、中国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

件

2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4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002077� � � � �证券简称:大港股份 公告代码:2016-034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６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上刊登了《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４

日刊登了《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下午

２

：

３０

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下午

３

：

００

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下午

３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

—

３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下午

３

：

００

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下午

３

：

００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９

人，代表股份

３１６

，

０３７

，

８５１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７７．０８２４％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１

人，代表股份

２８４

，

１８６

，

３１３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９．３１３７％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８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３１

，

８５１

，

５３８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７６８７％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林子文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

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并通过《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１６

，

０３３

，

７５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９８７％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票

４

，

１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０１３％

，议案获得通过。

２

、审议并通过《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１６

，

０３３

，

７５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９８７％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票

４

，

１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０１３％

，议案获得通过。

３

、审议并通过《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１６

，

０３３

，

７５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９８７％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票

４

，

１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０１３％

，议案获得通过。

４

、审议并通过《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１６

，

０３３

，

７５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９８７％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票

４

，

１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０１３％

，议案获得通过。

５

、审议并通过《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１６

，

０３７

，

８５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议案获

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３１

，

８５１

，

５３８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反

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６

、审议并通过关于续聘审计机构及支付

２０１５

年度审计报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１６

，

０３３

，

７５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９８７％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票

４

，

１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０１３％

，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３１

，

８４７

，

４３８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９８７１％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弃权

４

，

１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４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１２９％

。

７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１６

，

０３３

，

７５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９８７％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票

４

，

１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０１３％

，议案获得通过。

８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１６

，

０３３

，

７５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９８７％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票

４

，

１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０１３％

，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３１

，

８４７

，

４３８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９８７１％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弃权

４

，

１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４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１２９％

。

９

、审议并通过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进行土地竞拍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１６

，

０３３

，

７５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９８７％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票

４

，

１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０１３％

，议案获得通过。

１０

、审议并通过关于

２０１６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关联股东江苏瀚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１

，

８４７

，

４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８７１％

；反对

０

股，占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４

，

１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４

，

１００

股），占出

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１２９％

。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３１

，

８４７

，

４３８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９８７１％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弃权

４

，

１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４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１２９％

。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５

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由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许成宝、杨亮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形成

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288� � � �证券简称:超华科技 编号:2016-046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梅县超华研发中心（梅县区剑英大道北侧超华大厦）会议室

３

、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吴寿强先生

６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７

、出席对象：

（

１

）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６

人， 代表股份

３１３

，

２１８

，

３００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３３．６２００％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５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３１３

，

１４０

，

８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３３．６１１６％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１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７７

，

５００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０．００８３％

。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１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７７

，

５００

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

０．００８３％

。

注：中小股东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２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方式列席了本次会议。

（

３

）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对会议议案进行

审议并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１３

，

２１８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

。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２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及《

２０１５

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１３

，

２１８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７７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０．００％

。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３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１３

，

２１８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７７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０．００％

。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４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１３

，

２１８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

。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５

、关于续聘

２０１６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１３

，

２１８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７７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０．００％

。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６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１３

，

２１８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７７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０．００％

。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７

、关于公司拟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１３

，

２１８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

。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８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１３

，

２１８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

。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上述议案

１

至议案

７

已经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

８

已经经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５

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注备：本次会议上独立董事进行了述职。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见证律

师认为：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和召集人

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公司与会董事签字的《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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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6

年

4

月

17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

2016

年

5

月

9

日召开的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关于

2016

年度授信规模及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

同意公司自

2015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为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及全

资子公司的银行授信提供的担保不超过

14.63

亿元人民币

,

其中为控股子公司上海漫酷广告

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聚胜万合广告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聚胜万合”

)

提供的担保不超

过

15,000

万元人民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19

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

公告编

号

:2016-036)

。

2016

年

5

月

16

日

,

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

合同编号

:

公高保字第

02332016203301

号

),

公司为债权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

行与债务人聚胜万合之间自

2016

年

5

月

16

日起至

2017

年

5

月

16

日止发生的债权债务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债权本金最高限额

2,000

万元人民币。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

:

上海聚胜万合广告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9

年

12

月

17

日

注册地点

:

上海市张江高科科技园区张江路

91

号

10

幢

510

室

法定代表人

:

郑晓东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1,500

万元

经营范围

:

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

,

企业营销策划

,

广告艺术交流活动策划

,

企业形象策

划

,

会务服务

,

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销售

(

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

),

并提供相关的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

被担保人与公司关系

:

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被担保人的财务状况

:

2015

年

,

聚胜万合实现营业收入

1,608,178,969.64

元

,

净利润

8,266,821.37

元。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聚胜万合资产总额为

1,029,370,419.02

元

,

净资产为

36,606,341.93

元。

三、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

、合同有关当事人

债权人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保证人

: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

:

上海聚胜万合广告有限公司

2

、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及最高债权额

债权人与主合同债务人签订的编号为

02332016203300

的综合授信合同

,

该合同与其项下

发生的具体业务合同、申请书及借款凭证等债权凭证或电子数据共同构成本合同的主合同

;

保证人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

2,000

万元。

3

、被担保的主债权发生期间

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主债权的发生期间为

2016

年

5

月

16

日至

2017

年

5

月

16

日。

4

、合同保证方式

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5

、保证范围

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最高主债权本金及其他应付款项

(

包括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

(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

)

和所有其他

应付合理费用

)

。

四、董事会意见

此次担保主要是为满足聚胜万合的自身业务发展的需要

,

有利于聚胜万合筹措资金

,

开展

业务

,

符合上市公司整体利益。聚胜万合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且因此本次担保风

险较小并可控

,

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

15,899.52

万元

,

占本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

(2015

年度合并报表

)

的

2.78%

。其中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无锡利欧锡泵制造有限

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

2,399.70

万元

,

对全资子公司湖南利欧天鹅工业泵有限公司实际担保余

额为

3,499.82

万元

,

对全资子公司北京微创时代广告有限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

5,000

万元

,

对聚

胜万合实际担保余额为

5,000

万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 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

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

、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

、《最高额保证合同》

(

合同编号

:

公高保字第

02332016203301

号

)

特此公告。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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